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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 年 8月 24日 14 时 02分许，新密市超化煤矿有限公司

大磨岭煤矿（以下简称大磨岭煤矿）发生一起顶板事故，造成 1

人死亡，直接经济损失 149.5万元。 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

调查处理条例》《煤矿安全生产条例》等规定，国家矿山安全监

察局河南局会同郑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（郑州市煤炭管理事务中

心）、市公安局、市总工会，并邀请郑州市纪委监委派员参加，

成立事故调查组，开展了事故调查工作。 

事故调查组按照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实事求是、注重实

效”和“四不放过”的原则，通过调阅资料、现场勘察、询问人

员、听取调度电话录音、查看视频监控等方式，查明了事故经过、

原因、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等情况，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，

依法依规提出了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、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及事

故防范和整改措施。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： 

一、事故单位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大磨岭煤矿上级公司情况 

1.河南神火集团有限公司 

河南神火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神火集团）成立于 1988 

年，商丘市属国有企业，总部位于河南省永城市，直接控股或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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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子分公司 13 个，员工 26000 人；所属企业主要分布在河南、

新疆、云南、上海等地，主要从事煤炭、电力、氧化铝及电解铝

生产及产品深加工等；配有党委书记、董事长、总经理、副总经

理、总工程师等领导班子成员，设置有党群工作部、资产运营部、

财务部、纪检监察部、合规审计部、投资发展部、安监应急局等

7 个职能部室。 

2.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

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神火煤电）为神火集

团的控股子公司，位于河南省永城市，所属 14处煤矿，产能 1150

万吨/年；配有党委书记、董事长、总经理、生产副总经理、安

全副总经理、机电副总经理、总工程师等领导班子成员，设置有

安全监察与应急管理局、生产技术部、通防部、机电部、基建部

等 21 个职能部室。 

3.郑州裕中煤业有限公司 

郑州裕中煤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裕中煤业）成立于 2011

年 10 月 24日，位于新密市曲梁镇，为神火煤电的控股子公司，

其中神火煤电持股 51%，华晨电力股份公司持股 49%；公司所属

大磨岭煤矿等 9 处煤矿，产能 330 万吨/年；配有党委书记、董

事长、总经理和分管生产兼安全、经营、后勤的副总经理，以及

总会计师、副总工程师各 1名；设置有综合管理部、财务部、经

营管理部、安全环保部、生产技术部、煤炭项目筹建部和纪检监

察室等 6 个职能部室。 

（二）大磨岭煤矿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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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基本情况 

大磨岭煤矿位于河南省新密市大隗镇，2008年5月开工建设，

2020年12月投产，井田面积10.8km
2
，地质储量8004万吨，生产

能力60万吨/年，事故发生前煤矿证照齐全有效，处于正常生产

状态。该矿配有矿长、党委副书记（主持党务工作）、总工程师、

生产副矿长、安全副矿长、机电副矿长、防突副矿长等矿领导、

以及生产、安全、防突、防治水、机电等副总工程师；设置有安

检科、调度室、通防科、机电科、地测科、生产技术科等11个科

室和综采队、新一队、开拓一队、开拓二队、通防队、机一队等

17个区队。  

该矿为煤与瓦斯突出矿井，水文地质条件中等，煤尘具有爆

炸危险性，煤层不易自燃，无冲击危险性；主采二1煤层，为“三

软”煤层，煤层平均厚度4.92m。2023年，煤炭产量46.7万吨；

2024年1～7月，煤炭产量20.16万吨；截止2024年7月，剩余可采

储量2966.8万吨，剩余服务年限35.3年。 

该矿劳动组织为“三八制”，早班（8-16时），中班（16-24

时），晚班（0-8时）。 

该矿与郑州煤炭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矿山救援中心签订有《矿

山救护协议》，为其提供应急救援服务，并设立有兼职救护队。 

2.开拓部署和生产系统情况 

大磨岭煤矿开拓方式为立井单水平上、下山开拓，生产水平

为-450m，生产采区为12采区，布置有12031采煤工作面，-450

辅助回风大巷掘进工作面，以及12061切眼上段、12061切眼下段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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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061机巷里段、12061机巷外段4个扩刷工作面；采煤方法为走

向长壁后退式，采煤工艺为综采放顶煤，全部垮落法管理顶板；

通风方式为中央并列式，通风方法为抽出式，主、副井进风，中

央风井回风；采用双回路供电；安装有KJ95X型安全监控、KJ602

型人员位置监测、HRD-512C 型数字程控调度通信、紧急避险、

压风自救、供水施救等系统。 

（三）上级公司到矿检查、包保情况 

2024年1-8月份，裕中煤业对大磨岭煤矿开展各类安全检查

16次，累计查出各类问题隐患646条，未发现12061机巷里段扩刷

工作面支护方面问题隐患。 

裕中煤业大磨岭煤矿包保责任人为生产兼安全副总经理张

念志，职责为督促指导煤矿履职尽责，定期深入煤矿实地检查，

督促现场安全技术措施落实等。 

二、事故地点有关情况 

事故发生在12061机巷里段扩刷工作面。 

（一）12041采煤工作面情况 

12041采煤工作面位于12采区西翼，西侧为矿井边界煤柱，

东侧为12采区轨道上山，北侧为未开采的12061采煤工作面，南

侧为采空区；工作面走向长度720m，倾斜长度180m，煤层厚度

0.5～7.0m,平均4.5m，煤层倾角15～23°，平均18°；2022年6

月开始回采，2024年5月回采结束。 

（二）12041风巷情况 

1.基本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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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041风巷长度710m，沿二1煤层顶板掘进，2022年4月施工

完成，直墙梯形断面，下宽5.2m，中高3.6m；为12041采煤工作

面回采时沿空留设。 

2.支护情况 

（1）原支护情况：采用锚索梁支护。顶板打设7根φ22mm

×2.6m左旋螺纹钢锚杆，巷道北帮、南帮分别打设6根和4根φ

22mm×3.0m右旋螺纹钢锚杆，锚杆间排距0.7m×0.8m，配合W钢

带进行支护。顶板布置1排点锚索和2排锚索梁，锚索规格为φ

21.6mm×8.3m，间距1.6m，沿巷道中线布置1排点锚索，中线北

侧1.75m、南侧1.05m处各布置1排锚索梁；北帮布置2排锚索梁，

锚索规格为φ21.6mm×6.5m，间排距为1.6m×1.6m；顶板、北帮

锚索托梁规格均为长2.5m的12#工字钢，一梁两索，平行布置。 

（2）留巷后支护情况：在原支护的基础上，采用“锚索梁+

单体柱+U型钢+木垛”加强支护和架后切顶挡矸支护。一是在原

巷道顶板锚索梁之间再打设2排锚索梁加强支护，锚索规格为φ

21.6mm×10m，间排距为1.6m×1.4m，锚索托梁规格为长3m的12#

工字钢，一梁两索，平行布置；二是在巷道中部打设3排单体液

压支柱+π型梁加强支护，单体柱间排距为1.0m×1.0m（南侧）

/1.3m（北侧）；三是在巷道顶板切顶线处施工36#U型钢点柱并

使用规格为φ21.6mm×4.0m的锚索固定在顶板上，棚腿间距

0.8m，棚腿里侧采用钢筋网、铁丝网封闭进行挡矸;四是在36#U

型钢点柱北侧使用φ200mm的圆木打设连续木垛，木垛长、宽分

别为1.0m、2.0m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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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12061机巷情况 

1.基本情况 

12061机巷长度710m，为12041采煤工作面回采时沿空留设的

12041风巷，12041采煤工作面回采结束后服务于12061采煤工作

面，该巷道名称改为12061机巷。因12041风巷留巷后变形严重、

行人困难，该矿于2024年6月17日开始自12061机巷外段（自东向

西）向北侧（实体煤侧）进行扩刷，2024年7月1日开始同时自12061

机巷里段（自西向东）向北侧进行扩刷；采用挖装机配合人工方

式进行扩刷，扩刷断面为直墙梯形，下宽5.2m，中高3.8m，循环

进度0.8m。12061机巷外段扩刷施工由新一队负责，里段扩刷施

工由开拓一队负责。截止事故发生时，12061机巷外段已扩刷

270m、里段已扩刷62.9m。 

2.地质情况 

12061机巷沿二 1煤层顶板布置，巷道标高为-312.04～

-356.9m，埋深457.04～503.2m，巷道揭露区域二1煤层结构简单，

厚度0.3～7.9m，平均4.1m；二 1煤伪顶为砂泥岩互层（厚度

0.5-3.5m）、直接顶为中-粗砂岩（厚度18.0m以上），直接底为

泥岩（厚度7.0m），老底为L9石灰岩(厚度3m)。  

巷道范围内无断层、岩浆岩体、陷落柱，西部发育侯家门向

斜构造，向斜轴部位于12061机巷里段扩刷工作面开口向东约80m

（距12061机巷里段扩刷工作面迎头17.1m），向斜构造西翼地层

产状为倾向110°、倾角15～20°，东翼地层产状为倾向179°、

倾角17～23°。 



 

-- 7 -- 

 

3.12061机巷里段扩刷工作面巷道支护情况 

（1）第一段（0-11.4m）：采用锚索梁支护。顶板使用7根

φ22mm×2.6m左旋螺纹钢锚杆、北帮使用5根φ22mm×3.0m右旋

螺纹钢锚杆，间排距为0.8m×0.8m，配合W钢带进行支护；顶板

布置3排锚索梁，锚索规格为φ21.6mm×10.0m，间距1.6m，沿巷

道中线布置1排，中线北侧1.2m、南侧1.6m处各布置1排；北帮布

置2排锚索梁，锚索规格为φ21.6mm×6.3m，间排距为1.6m×

1.6m；顶板、北帮锚索托梁规格均为长2.5m的12#工字钢，一梁

两索，平行布置。 

（2）第二段（11.4-23.5m）：采用锚网+架棚支护。锚网

支护参数同第一段巷道相同，取消顶板、北帮锚索梁支护，增加

36#U型钢架棚支护，棚间距0.8m，棚梁搭接长度1.2m。 

（3）第三段（23.5-34.2m）：采用架棚+锚索梁支护。取

消锚网支护，将第二段巷道架棚支护的棚间距调整为0.7m，棚梁

搭接长度调整为2m；顶板均匀布置3排锚索梁支护，锚索规格为

φ21.6mm×10.0m，间排距为1.6m×1.6m，锚索托梁规格为长2.5m

的12#工字钢，一梁两索，平行布置。 

（4）第四段（34.2-41.3m）：采用锚索梁支护。取消了架

棚支护，锚网支护参数同第一段巷道相同，锚索梁支护参数同第

三段巷道相同。 

（5）第五段（41.3-62.9m）：采用锚索梁支护。锚网支护

参数同第一段巷道相同，顶板均匀布置5排锚索梁支护，沿掘进

方向交错迈步布置，锚索规格为φ21.6mm×10.0m，间排距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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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6m×1.0m，锚索托梁规格为长2.5m的12#工字钢，一梁两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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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事故地点施工安全技术措施有关规定 

1.12061机巷扩刷前，大磨岭煤矿于2024年6月15日编制了

《12041风巷沿空留巷巷修安全技术措施》： 

（1）采用锚索梁支护。 

（2）临时支护：采用DW31.5-350/110X型单体柱配合道木作

为临时支护，单体柱使用4根、沿巷道断面均匀布置，单体柱临

时支护间距不大于1m。 

2.2024年7月22日，大磨岭煤矿对12061机巷里段进行架棚

支护， 编制了《12061机巷里段架棚安全技术措施》 

（1）采用36#U型钢棚+半圆木背帮背顶的支护方式，一梁两

腿，棚距0.8mm，棚梁搭接长度为1.2m。 

（2）临时支护采用单体柱配合木板或道木打设临时支护， 

单体柱间距1.0m。 

3.2024年8月2日，大磨岭煤矿对12061机巷里段支护参数进

行调整，编制了《12061机巷里段扩刷补充安全技术措施（2024

年8月2日）》： 

（1）巷道采取架棚支护，钢棚规格为36#U型钢，棚间距由

0.8m调整为0.7m，棚梁搭接长度由1.2m调整为2.0m。 

（2）其他安全技术措施严格按照《12041风巷沿空留巷巷修

安全技术措施》《12061机巷里段架棚安全技术措施》和《煤矿

安全规程》及审批意见执行。 

4.2024年8月4日，因12061机巷里段架棚巷道棚梁变形明

显，大磨岭煤矿在架棚支护的基础上增加了3排锚索梁支护，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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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了《12061机巷里段扩刷补充安全技术措施（2024年8月4日）》： 

（1）沿巷道中线均匀布置三排锚索托梁。 

（2）原来已架棚巷道不再补打。 

（3）其他安全技术措施严格按照《12041风巷沿空留巷巷修

安全技术措施》《12061机巷里段架棚安全技术措施》和《煤矿

安全规程》及审批意见执行。 

5.2024年8月9日，因12061机巷里段采取架棚支护，大磨岭

煤矿调整了临时支护形式，编制了《12061机巷里段扩刷补充安

全技术措施（2024年8月9日）》： 

（1）原机巷里段架棚采用单体柱配合道木或木板进行临时

支护，现调整为前探梁进行临时支护。 

（2）临时支护采用前探梁紧跟工作面迎头，前探梁采用4

根4000mm长π型梁，沿巷道均匀布置。 

6.2024年8月15日，大磨岭煤矿对12061机巷里段支护参数

进行调整，编制了《12061机巷里段调整支护参数安全技术措

施》： 

（1）自巷道开口向东41.3m起开始调整；巷道顶部锚索支护

更改为5排锚索托梁，锚索托梁间距1000mm。 

三、事故经过、抢险救援和报告等情况 

（一）事故经过 

8 月 24 日 0 点班，大磨岭煤矿开一队跟班副队长李某青和

朱某超等 5名工人在 12061机巷里段扩刷工作面作业，安检员兼

瓦检员为安检科钱某海；当班 12061 机巷里段扩刷工作面共进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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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6m，顶板打设锚杆 7根（一排），迎头打设 4根单体柱作为临

时支护。其间，5 时 53 分许当班工人朱某超因害怕锚杆钻孔干

打眼被发现，用编织袋将该工作面视频监控遮挡。8 时 06 分许

交接班时，工作面迎头顶板还剩一排锚杆和锚索梁未打设。  

8 月 24 日 6 时 30 分，开拓一队队长刘某彬主持召开八点班

班前会，会上安排了当班工作任务：先在 12061机巷里段扩刷工

作面打设锚杆和锚索梁，之后继续进行刷扩，并强调了施工质量

和安全注意事项。当班开拓一队共入井 8 人，分别为常务副队长

黄某浩、跟班副队长李某朋、班长祝某强、机修工吕某栓，电工

王某及工人李某生、李某华、郭某军；当班安检员兼瓦检员为安

检科杨某青，井下带班矿领导为生产副总工程师兼调度室主任袁

某涛；当日值班矿领导为总工程师赵某领。 

8 时 20 分许，作业人员陆续到达 12061 机巷里段扩刷工作

面，李某朋现场安排李某华负责运锚杆、锚索等支护材料，王某、

吕某栓负责检修工作面刮板输送机，李某朋、李某生负责打设锚

索，祝某强、郭某军负责打设锚杆。9时许，袁某涛到 12061机

巷里段扩刷工作面检查，检查完后离开。10 时 08 许，黄某浩到

达 12061 机巷里段扩刷工作面。 

14 时 02分许，黄某浩、李某朋、李某生 3人在距 12061 机

巷里段扩刷工作面迎头 2.5m 处涨紧顶板锚索，祝某强、郭某军

在工作面迎头北帮施工顶板锚杆钻孔，杨某青在工作面开口处巡

检，李某华、王某、吕某栓 3 人在工作面开口处运料、检修；突

然工作面迎头新老巷道交接处顶板发出“咔嚓”声响，随后由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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头向外顶板岩石冒落，黄某浩、李某朋、李某生、祝某强、郭某

军立即向外撤离，跑出 15m 左右向后看，工作面迎头向外约 7m

范围内巷道顶板冒落，冒落矸石将巷道堵实。随后，黄某浩和李

某朋现场清点人数，发现郭某军未撤出。 

（二）事故抢险救援情况 

8 月 24 日 14 时 07 分许，黄某浩用 12061 机巷里段扩刷工

作面处电话向矿调度室报告了事故：12061机巷里段冒顶长度约

7m，1 人被困失联；汇报完后在现场警戒。调度员乔某安接到事

故报告后，立即向调度值班主任王某汇报。14 时 10 分许，王某

分别向赵某领、矿长刘某国等矿领导报告了事故，刘某国在电话

中要求全矿停止作业，并立即赶到矿调度室启动应急救援预案，

组织救援工作。随后，煤矿成立了以刘某国为总指挥的抢险救援

指挥部，指挥部下设技术保障、现场救援、后勤保障、机电保障、

应急等 5 个小组。救援指挥部组织煤矿兼职救护队和有关区队

179 人、召请郑州煤炭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矿山救援中心救护队员

25 人，并调集神火煤电所属许昌新龙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梁北矿、

神火兴隆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泉店煤矿 47 人等共 251 人开展了抢

险救援工作，共加固巷道 35m，施工救援通道 5m，架设抬棚 30

架，施工撞楔 630 根，清理冒落煤矸 132m³ 。 

8 月 26 日 5时，救援人员向前清理 5m 时，在 12061 机巷里

段扩刷工作面巷道北帮发现被困人员郭某军；5 时 20 分，郭某

军被救出，现场检查已无生命体征；6 时 40 分，救援人员抬送

郭某军升井，经医生检查确认死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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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事故报告情况 

8 月 24 日 14 时 07 分许井下现场向矿调度室报告了事故，

14 时 10 分许矿调度室向刘某国报告了事故；煤矿分别于 14 时

16 分许、14 时 38 分许、14时 44分许向新密市应急管理局、郑

州市煤炭管理事务中心、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河南局报告了事

故。 

（四）现场勘查情况 

事故发生地点为12061机巷里段扩刷工作面迎头7m范围。现

场测量迎头顶板冒落高度约6m、宽度5.2m，北帮煤体未片帮，经

计算，冒落矸石量约218.4m³。冒落的矸石较为破碎，最大单体

体积50mm×40mm×20mm。现场有搜救被困人员时架设的π型钢+

单体柱小巷，长度约5m，迎头向后2m范围内冒落矸石未清理。事

故现场挖装机、部分刮板输送机被掩埋。 

据参与救援人员现场指认，遇难人员在距迎头2m、巷道北帮

处被发现。 

12061切眼

12041辅助运输巷

里段

12061机巷

原12041风巷

12041风巷

北帮轮廓线

55900

62900

5000 2000

52
00 巷道中线

 



 

-14- 

 

（五）善后处理情况 

事故发生后，大磨岭煤矿开展了善后处理工作，于2024年9

月8日同遇难矿工家属签订了赔偿协议；9月11日,遇难矿工遗体

在新密市殡仪馆火化。 

四、事故直接原因和暴露出的主要问题、事故性质 

（一）直接原因 

12061机巷里段扩刷工作面受相邻工作面回采后侧向支承压

力和向斜轴部构造应力影响，巷道顶板破碎严重；巷道扩刷后跨

度增大，且未按规定进行架棚支护，导致顶板破碎的岩体大面积

冒落致人死亡。 

（二）事故暴露出的主要问题 

1.技术管理有差距。大磨岭煤矿违反《强化煤矿锚杆支护巷

道顶板管理规定》《强化煤矿架棚巷道顶板管理规定》有关规定
1
，在编制12061机巷里段扩刷工作面锚杆支护设计前，未进行巷

道围岩地质力学评估，后续调整支护参数未进行理论计算；违反

《强化煤矿锚杆支护巷道顶板管理规定》有关规定
2
，未对处于

破碎带的12061机巷采取超前治理措施；对地质构造影响巷道稳

定的特征认识不清、分析不够，未采取有效的巷道支护方式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《强化煤矿锚杆支护巷道顶板管理规定》第二条：煤矿在编制锚杆支护设计前，必须由煤

矿总工程师组织开展现场调查和围岩地质力学评估，探明围岩结构，测定岩石物理力学参数，并进行围岩分类，

确定重点管理类别；第三条：……煤矿应当坚持“一巷一设计”原则，在巷道围岩地质力学评估的基础上，采用

工程类比、理论计算等相结合的方法进行锚杆支护设计……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《强化煤矿架棚巷道顶板管理规

定》第二条：煤矿在编制架棚支护设计前，必须由煤矿总工程师组织开展现场调查和围岩地质力学评估，探明围

岩结构，测定岩石物理力学参数，并进行围岩分类，确定重点管理类别；第三条：煤矿采用 U 型钢可缩性支架支

护巷道时，应当根据理论结算所需的支护强度，合理选择 U型钢的型号，确定支架间距。 

2 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《强化煤矿锚杆支护巷道顶板管理规定》第八条：煤矿在断层、破碎带布置巷道时，应当

采取超前治理措施，根据需要进行超前注浆加固、改变断层、破碎带煤岩体物理力学性质，防止掘进过程中出现

片帮、冒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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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现场违章作业。大磨岭煤矿违反《12061机巷里段扩刷补

充安全技术措施（2024年8月2日）》有关规定
3
，未对12061机巷

里段扩刷工作面34.2m至62.9m段巷道进行架棚支护；违反《12061

机巷里段扩刷补充安全技术措施（2024年8月9日）》有关规定
4
，

未打设前探梁临时支护；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有

关规定
5
，遮挡12061机巷里段扩刷工作面视频监控。 

3.安全管理不到位。大磨岭煤矿重生产轻安全，为了加快施

工进度，在未编制并采取有效措施的情况下随意取消巷道架棚支

护；对12061机巷里段扩刷工作面安全监督检查不到位，未制止

和纠正工作面未按规定进行架棚支护的违章行为；违反《河南省

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进一步强化煤矿顶板管理的通知》有关规定

6
，在12061机巷里段扩刷工作面临近向斜轴部破碎带时未安排人

员进行现场盯守；安全培训不到位，开拓一队人员安全意识淡薄、

违章作业。 

4.对沿空留巷工艺研究不足。大磨岭煤矿未研究沿空留设的

12041风巷顶板应力分布和围岩破碎情况，在12041风巷变形严重

的情况下，盲目在实体煤侧扩刷5.2m宽的巷道，巷道断面跨度增

加，造成顶板破碎的岩体失稳、控制困难。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 《12061 机巷里段扩刷补充安全技术措施（2024 年 8 月 2 日）》：……巷道采取架棚支护，钢棚规格为 36#U

型钢，棚间距由 0.8m 调整为 0.7m，棚梁搭接长度由 1.2m 调整为 2.0m……其他安全技术措施严格按照《12041 风

巷沿空留巷巷修安全技术措施》《12061 机巷里段架棚安全技术措施》和《煤矿安全规程》及审批意见执行…… 

4 《12061 机巷里段扩刷补充安全技术措施（2024 年 8 月 9 日）》：……原机巷里段架棚采用单体柱配合道木或

木板进行临时支护，现调整为前探梁进行临时支护……临时支护采用前探梁紧跟工作面迎头，前探梁采用 4 根

4000mm 长π型梁，沿巷道均匀布置…… 

5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三十六条：（三）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关闭、破坏直接关系生产安全的监控、

报警、防护、救生设备、设施，或者篡改、隐瞒、销毁其相关数据、信息…… 

6 《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进一步强化煤矿顶板管理的通知》“（三）强化特殊地段顶板管理”：采掘工作

面遇断层、陷落柱、地质构造破碎带或岩性突变，过老巷、采空区、钻孔、应力集中区以及开采浅埋深薄基岩煤

层、近距离煤层，工作面托伪顶开采、仰斜或俯斜开采、初次放顶、强制放顶、收尾回撤，首次采用沿空留巷等

特殊工艺开采，要采取针对性顶板安全管理措施，作为重点环节进行现场盯守…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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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安全管理责任不落实。裕中煤业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配备不

足，生产副总经理兼安全副总经理，未配备总工程师和防突副总

工程师；对大磨岭煤矿技术管理、沿空留巷工艺研究监督指导不

力；未发现和纠正大磨岭煤矿12061机巷里段扩刷工作面未按规

定进行架棚支护的问题。 

（三）事故性质 

经调查认定，大磨岭煤矿“8·24”顶板事故是一起生产安

全责任事故。 

四、事故责任划分和处理建议 

通过对事故的调查分析，依据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

条例》《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》《国有

企业管理人员处分条例》等规定，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、责任单

位的责任认定和处理建议如下： 

（一）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

1.朱某超，群众，大磨岭煤矿开拓一队工人，8 月 24 日零

点班从事巷道扩刷、支护等工作。当班遮挡 12061机巷里段扩刷

工作面视频监控。对遮挡工作面视频监控负有直接责任。建议给

予留用察看处分，并依据《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》第

四十五条
7
的规定，对其处 1万元的罚款。 

2.祝某强，群众，大磨岭煤矿开拓一队班长，负责事故当班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7 《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》第四十五条：生产经营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或者其他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

的，给予警告，并可以对生产经营单位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，对其主要负责人、其他有关人员处 1000

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：(一)违反操作规程或者安全管理规定作业的…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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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061 机巷里段扩刷工作面支护、扩刷等工作的组织和安全管

理。未按规定进行架棚支护。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。建议

给予留用察看处分，并依据《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》

第四十五条的规定，对其处 1万元的罚款。 

3.杨某青，群众，大磨岭煤矿安检科安检员兼瓦检员，负责

事故当班 12061 机巷里段扩刷工作面安全检查和瓦斯检查等工

作。对 12061机巷里段扩刷工作面安全检查不到位，未制止和纠

正工作面未按规定进行架棚支护的违章行为。对事故的发生负有

主要责任。建议给予留用察看处分，并依据《安全生产违法行为

行政处罚办法》第四十五条的规定，对其处 0.6万元的罚款。 

4.李某青，群众，大磨岭煤矿开拓一队副队长，8 月 24 日

零点班跟班队领导，负责当班 12061 机巷里段扩刷工作面安全产

工作。未按规定组织打设前探梁临时支护和架棚支护。对事故的

发生负有主要责任。建议给予撤职处分，并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六条
8
的规定，处其上一年年收入 20%的罚

款。 

5.李某朋，群众，大磨岭煤矿开拓一队副队长，事故当班跟

班队领导，负责事故当班 12061 机巷里段扩刷工作面安全产工

作。未按规定组织打设前探梁临时支护和架棚支护。对事故的发

生负有主要责任。建议给予撤职处分，并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六条的规定，处上一年年收入 20%的罚款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8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六条：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

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，责令限期改正，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；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，暂停或者

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，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…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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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黄某浩，中共党员，大磨岭煤矿开拓一队常务副队长，负

责事故当班 12061 机巷里段扩刷工作面安全监督管理等工作。未

按规定组织打设前探梁临时支护和架棚支护。对事故的发生负有

主要责任。建议给予党内严重警告、撤职处分，并依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六条的规定，处其上一年年收入

20%的罚款。 

7.刘某彬，中共党员，大磨岭煤矿开拓一队队长，负责队安

全生产全面工作。未按规定组织打设前探梁临时支护和架棚支

护；安全培训不到位，人员安全意识淡薄、违章作业。对事故的

发生负有主要责任。建议给予党内严重警告、撤职处分，并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六条的规定，处其上一年

年收入 20%的罚款。 

8.郝某勇，中共党员，大磨岭煤矿生产技术科科长，负责采

掘技术管理和规程措施的审批、督促落实等工作。在编制 12061

机巷里段扩刷工作面锚杆支护设计前，未进行巷道围岩地质力学

评估，后续调整支护参数未进行理论计算；对 12061 机巷里段扩

刷工作面安全监督检查不到位，未制止和纠正工作面未按规定进

行架棚支护的违章行为。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责任。建议给予

党内严重警告、降级（降低工资级别）处分，并依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六条的规定，处上一年年收入 20%的

罚款。 

9.袁某涛，中共党员，大磨岭煤矿生产副总工程师兼调度室

主任，事故当班带班矿领导，负责生产组织、生产安全等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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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 12061 机巷里段扩刷工作面安全监督检查不到位，未制止和纠

正工作面未按规定进行架棚支护的违章行为。对事故的发生负主

要责任。建议给予党内警告、记大过处分，并依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六条的规定，处上一年年收入 20%的罚

款。 

 10.严某军，中共党员，大磨岭煤矿安全副总工程师兼安检

科科长，负责安全监督检查等工作。对 12061机巷里段扩刷工作

面安全监督检查不到位，未制止和纠正工作面未按规定进行架棚

支护的违章行为；督促安检员履行安全检查职责不到位。对事故

的发生负有主要责任。建议给予党内警告、记大过处分，并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六条的规定，处上一年年

收入 20%的罚款。 

11.梁某飞，中共党员，大磨岭煤矿生产副矿长，分管煤矿

安全生产、应急管理等工作。对 12061机巷里段扩刷工作面未按

规定进行架棚支护的情况失察；在 12061 机巷里段扩刷工作面临

近向斜轴部破碎带时未安排人员进行现场盯守。对事故的发生负

有主要领导责任。建议给予党内严重警告、降级（降低工资级别）

处分，并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六条的规定，

处上一年年收入 20%的罚款。 

12.段某会，中共党员，大磨岭煤矿安全副矿长，分管煤矿

安全监督管理、安全培训等工作。对 12061机巷里段扩刷工作面

未按规定进行架棚支护的情况失察；对开拓一队安全培训工作监

督管理不到位，人员安全意识淡薄、违章作业。对事故的发生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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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主要领导责任。建议给予党内警告、记大过处分，并依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六条的规定，处上一年年收入

20%的罚款。 

13.赵某岭，中共党员，大磨岭煤矿总工程师，分管煤矿技

术管理等工作。在 12061 机巷里段扩刷工作面进行锚杆支护设计

前，未组织进行巷道围岩地质力学评估，后续调整支护参数未进

行理论计算；对沿空留巷工艺研究不足；对地质构造影响巷道稳

定的特征认识不清、分析不够，未采取有效的巷道支护方式；未

制止和纠正工作面未按规定进行架棚支护的违章行为。对事故的

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。建议给予党内严重警告、降级（降低工

资级别）处分，并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六

条的规定，处上一年年收入 20%的罚款。  

14.徐某军，中共党员，矿党委副书记（主持党务工作），

负责煤矿党务、安全培训等工作。对开拓一队安全培训工作督促

指导不力。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。建议给予党内严重

警告、降级（降低工资级别）处分，并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

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五条
9
的规定，处上一年年收入 40%的罚款。 

15.刘某国，中共党员，大磨岭煤矿矿长、负责煤矿安全生

产全面工作。重生产轻安全，为了保证施工进度，在未编制并采

取有效措施的情况下随意取消巷道架棚支护；对煤矿技术管理和

12061机巷里段扩刷工作面安全生产工作监督管理不力；组织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9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五条：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，

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，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:（一）发生一般事故的，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

之四十的罚款…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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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沿空留巷工艺研究不到位。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。

建议给予党内严重警告、降级（降低工资级别）处分，并依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五条的规定，处上一年年收入

40%的罚款。 

16.王某明，中共党员，裕中煤业生产技术部部长，负责公

司生产技术管理、业务保安等工作。对大磨岭煤矿技术管理、沿

空留巷工艺研究监督指导不力。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

任。建议给予记过处分。 

17.卢某超，中共党员，裕中煤业安全环保部部长，负责公

司安全监督管理等工作。未发现和纠正大磨岭煤矿 12061机巷里

段扩刷工作面未按规定进行架棚支护的问题。对事故的发生负有

重要领导责任。建议给予记过处分。 

18.段某军，中共党员，裕中煤业副总工程师（履行总工程

师职责），分管公司生产技术管理等工作。对大磨岭煤矿技术管

理存在差距、沿空留巷工艺研究不足的问题失察。对事故的发生

负有重要领导责任。建议给予警告处分。 

19.张某志，中共党员，裕中煤业安全副总经理，大磨岭煤

矿包保责任人，分管公司安全监督管理和包保煤矿安全生产等工

作。对大磨岭煤矿 12061 机巷里段扩刷工作面未按规定进行架棚

支护的问题失察。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。建议给予警

告处分。 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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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查处理条例》有关规定
10
，依法暂停或吊销（撤销）大磨岭煤

矿相关事故责任人员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、特种

作业操作证。 

（二）对事故有关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

1.大磨岭煤矿对“8·24”顶板事故负有责任，依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一百一十四条
11
的规定，建议对大磨

岭煤矿处70万元的罚款。 

2.依据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第四十条
12
的

规定，建议暂扣大磨岭煤矿安全生产许可证；依据《关于防范遏

制矿山领域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的硬措施》有关规定
13
，责令大

磨岭矿停产整顿。 

3.责成裕中煤业向神火煤电作出书面检查。 

以上罚款由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河南局实施；暂扣安全生产

许可证及暂停或吊销（撤销）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

证、特种作业操作证由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实施；责令停产整

顿由郑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实施。 

六、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 

（一）加强技术管理。大磨岭煤矿要强化地质预测预报，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0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六条：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

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……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，暂扣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……；《生产安全事

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第四十条：……对事故发生单位负有事故责任的有关人员，依法暂停或者撤销其与安全

生产有关的职业资格、岗位证书…… 

11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一百一十四条：发生生产安全事故，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

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，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:（一）发生一般事故的，处三十万元以上一

百万元以下的罚款…… 

12 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493 号）第四十条：事故发生单位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的，

由有关部门依法暂扣或者吊销其有关证照…… 

13 《关于防范遏制矿山领域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的硬措施》（安委〔2024〕1 号文印发）第八条：……发生死亡

事故的矿山，必须停产整顿…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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掘进（扩刷）工作面开工前，必须查明巷道及周边煤层赋存、地

质构造、顶底板岩性、废弃巷道、应力集中区等隐蔽致灾因素情

况等，并深入分析对工作面的影响，编制掘进（扩刷）地质说明

书；要强化巷道支护设计管理，建立巷道支护设计管理制度，细

化完善设计原则、方法、内容以及调整、变更设计的要求等，科

学合理制定支护方案；在断层、破碎带布置巷道时，要采取超前

治理措施，根据需要进行超前注浆，改变断层、破碎带煤岩体物

理力学性质，同时采用“主动+被动”复合支护方式，切实防止

掘进过程中出现片帮、冒顶。 

（二）提升安全管理水平。大磨岭煤矿要牢固树立依法办矿

理念，统筹好发展和安全，切实做到不安全不生产；要建立健全

岗位安全生产责任考核监督机制，对照责任清单定期考核安全生

产履职情况，并将考核结果纳入绩效管理；要建立规程措施落实

情况检查制度，明确对井下各工程的检查内容、频次、方式等并

严格责任追究；要强化特殊地段顶板管理，在采掘工作面遇断层、

陷落柱、地质构造破碎带或岩性突变，过老巷、采空区、钻孔、

应力集中区以及初次放顶、强制放顶、收尾回撤时，必须采取针

对性顶板安全管理措施，作为重点环节派员现场盯守。 

（三）加强对沿空留巷工艺的研究。大磨岭煤矿要加大安

全投入和科研攻关，针对主采二1煤层为“三软”煤层特点，结

合工程地质、瓦斯治理、巷道服务年限等，组织对沿空留巷技术、

巷道支护方法和沿空留巷施工工艺深入进行深入论证研究，形成

一套切合煤矿实际的沿空留巷技术方案，确保沿空留巷安全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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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。 

（四）加大安全培训力度。大磨岭煤矿要制定职工素质提升

中长期规划（3～5年）和年度计划，保障培训投入，保证培训时

间，开展分层次、分专业、分岗位的精准培训，增强职工履职尽

责意识，提升职工应知应会和岗位操作技能，切实杜绝违章指挥、

违章作业；要针对事故暴露出的问题，集中开展一次覆盖全员的

顶板事故警示教育，以事故教训推动安全生产工作。 

（五)强化安全监督管理。 裕中煤业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，

切实落实主体责任，建立健全技术保障体系，配齐安全生产管理

人员，配备总工程师和防突副总工程师；要针对所属煤矿风险灾

害情况，组织开展重点科研攻关；要加强对所属煤矿的监督检查，

明确各部室职责分工，制定各部室对所属煤矿必查项目清单，压

实监督检查责任；要立即组织所属煤矿开展一次顶板管理专项风

险辨识评估和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，防范同类事故发生。  

 

 

新密市超化煤矿有限公司大磨岭煤矿 

           “8·24”顶板事故调查组 


